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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通过借用个人账户

结算工程款等公司业务的情形普遍存在

那么，当企业为规避商业风险或转移公司财产

将公司业务往来款项借用个人账户情况下

债权人如何追索？

借用账户的资金又如何归属？

请看本期法信干货小哥整理的相关裁判规则

法信 · 推荐案例

当事人以签订协议的形式借用银行账户，导致名义存款人与实际存款人不一致时，
应当以账户名称为权属判断的基本标准
——厦门锦厦科技有限公司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平支行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

案例要旨：
当事人以签订协议的形式借用银行账户，导致名义存款人与实际存款人不一致时，
如果名义存款人的债权人主张将该账户内的资金作为名义存款人的财产予以清偿债
务，应当以账户名称为权属判断的基本标准，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应当按照账户
记载的存款人认定账内资金的归属。

案号：（2017）闽08民终字1063号 

审理法院：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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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首先，从以名义人进行交易与代替他人进行交易区别的角度看，与账户捆绑一起的
法律责任都逃避不了。从安全交易原则上看，交易行为人的行为意思应以其行为外
观为准并适用法律法规认定责任与义务，交易行为完成后，不能以隐性权利人意志
进行反悔，适用禁止反悔规则，行为人公示事项与事实不符时，交易相对人可依据
外见公示主张权利，这是保护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的必要，所以才
有委托代理与表见代理法律后果均应由委托人和被表见代理人承担的法律规定。而
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比委托代理与表见代理更进一步，名义人（即第三人
）除了依协议取得一定管理费和资质名义费外，其余均不参与和承担。

其次，从权利性质的角度看，不应支持原告的诉请。本案中，500万元资金有充分
证据证明归于原告，但当这笔资金存入其借用的第三人银行账户时，情况则发生了
变化，即原告将具有对世性的对资金的所有权这样一个物权，转化成了仅具有相对
性的对第三人主张返还的债权，因为从外观上看，这笔资金的权利人是第三人而不
再是原告。由于货币的特殊性使其难以特定化，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不存在
担保的情况下，原告在法律上的地位与第三人的其他债权人并无区别。形成这么大
的风险，是因为原告风险意识不足造成的。在本案中，这个风险则具体地转化为原
告不能以他与第三人之间的协议约定，来对抗漳平支行对第三人该银行账户内资金
申请冻结的主张。

最后，从金融管理和安全交易秩序维护上看，应禁止借用账户行为。原告与第三人
之间这种借用账户的行为是为金融管理法规所禁止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
银行结算账户，不得利用银行结算账户套取银行信用；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存
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违反本办法规定将单位款项转入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二）违反本办法规定支取现金。（三）利用开立银行结算账
户逃废银行债务。（四）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五）从基本存款账户之外的
银行结算账户转账存入、将销货收入存入或现金存入单位信用卡账户。（六）法定
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存款人地址以及其他开户资料的变更事项未在规定期限内通
知银行。最高人民法院之前的司法文件，对这种借用账户的行为也持否定态度。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指出，出
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
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除此之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
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自陈立烽、李建富、陈德芳：《借用账户中资金归属的判定》，载《人民司法·
案例 》201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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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信 · 裁判规则

1.出借银行账户人未能提交证据分清其个人账户中个人资产与借用账户方所使用的
资产的具体数额，应
对借用银行账户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大连佳宇船务有限公司诉宁波飞亚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等定期租船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
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
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
。出借人未能提交证据分清其个人账户中个人资产与借用账户方所使用的资产的具
体数额，应对借用银行账户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14）民申字第1385号 

来源：青岛海事法院网 发布日期：2015年07月20日

2.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管某某诉万鑫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刘某华、潘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
因行为人出借账户给借用人公司以接受他人用于购买彩涂板的货款，造成货款不能
返还他人的，其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关于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出租、出
借银行结算账户的规定，出借人应承担返还他人货款的连带责任。

审理法院：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法信精选

3.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对于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损失，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
当的赔偿责任
——修水县鸿营鞋业有限公司诉东莞市莞发贸易有限公司、成都三叶鞋业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
（1）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主要依据、诉讼请求所针对的对象应作为认定当事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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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并以此来确定案由。（2）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对于刑
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损失，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

案号：（2015）赣民提字第11号 

审理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选》2017年第12辑（总第118辑）

法信 · 法律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五条 
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
用人为共同诉讼人。

 2.《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第四十五条 存款人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使用银行结算账户办理结算业务。

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不得利用银行结算账户套取银行信用。

第六十五条 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本办法规定将单位款项转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二）违反本办法规定支取现金。

（三）利用开立银行结算账户逃废银行债务。

（四）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

（五）从基本存款账户之外的银行结算账户转账存入、将销货收入存入或现金存入
单位信用卡账户。

（六）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存款人地址以及其他开户资料的变更事项未在规
定期限内通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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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的存款人有上述所列一至五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元罚款；经营
性的存款人有上述所列一至五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存款人有上述所列第六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元的罚款。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

（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

（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
；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

（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
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
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

（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
；

（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
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
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１９９１）经请字第２号《关于如何确定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民事责任的
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出借银行帐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帐户
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
民事责任。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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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民一庭：账户借用人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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